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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優化學校投訴管理安排」簡介  
 

背景  

1.  根據校本管理精神，《教育條例》已授予學校法團校董會 /

校董會管理學校的權力和職能。學校應聯同其辦學團體，制訂校

本機制及程序，處理學校事務，包括與學校有關的投訴。  

 

2.  建立良好的溝通文化及制訂完善的投訴管理制度，是優質

服務與管治不可或缺的環節。我們一向鼓勵家長及公眾人士直接

向學校表達意見 (包括投訴 )，以便學校參考改善及適當跟進；然

而，部分人士會選擇向教育局投訴與學校日常運作或內部事務有

關的事項。根據現行的做法，教育局如收到這類投訴，會按投訴

的對象轉交有關學校或其辦學團體跟進，並要求學校 /辦學團體提

交報告 /回應。教育局會審視有關報告 /回應，然後回覆投訴人；如

有需要，教育局亦會要求校方作進一步的澄清，或由局方直接調

查。現時有關的處理程序會較為間接、耗時，未必能有效、適時

及聚焦地處理問題。有見及此，教育局在 2011 年 9 月成立由獨立

人士組成的「處理學校投訴臨時委員會」 [2013 年 9 月更名為「優

化學校投訴管理委員會」 ]（委員會），就如何優化學校處理投訴

程序作出建議，委員會成員名單見附件一。  

 

優化學校投訴管理安排  

3.  委員會經參考本地和海外的處理學校投訴經驗及諮詢業界

和持分者的意見後，建議教育局推行先導計劃，試行下列優化學

校投訴管理安排 (優化安排 )：  

   確保家長及公眾投訴得到公平公正的處理：學校須成立

清晰透明的校本處理投訴機制及程序，處理與學校有關

的投訴。學校須諮詢持分者(包括辦學團體及法團校董會

/校董會/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、教職員及家長)的意見及

呈交法團校董會 /校董會 /學校管理委員會通過有關校本

機制。此外，學校須透過合適渠道，例如通告、教職員

會議、家長教師會、學校網頁等，通知教師、家長和學

生有關校本處理投訴機制及程序。在正式推行校本處理

投訴機制及程序後，學校應收集持分者的意見，檢視校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admin/pilot-scheme/Membership%20of%20the%20Ad%20Hoc%20Committee%20on%20Complaints%20Handling%20in%20Schools_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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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機制的運作情況及成效。  

   清楚界定學校及教育局在處理學校投訴方面的角色及責
任：投訴如涉及《教育條例》、教育政策及教育局直接提供

的服務，由教育局負責處理；有關學校日常運作及內部事

務的投訴，則由學校負責處理。教育局如接獲來自家長、

公眾或其他機構轉 1介有關先導學校日常運作及內部事務的

投訴，會在徵得投訴人的同意後，轉介予有關學校按校本

機制處理。校方須直接回覆投訴人，並將覆函抄送予教育

局備考。如投訴涉及嚴重事故或學校行政失當，教育局可

進行直接調查。  

   獨立覆檢投訴程序：如投訴個案經校本調查及上訴階段處

理後仍然未能解決，投訴人或學校可申請由教育局成立的

「學校投訴覆檢委員會」(覆檢委員會)2覆檢個案。  

 

4.  因應委員會的建議，教育局於 2012/13 至 2014/15 學年先後

推出了三期先導計劃，共有 350 所學校參與。先導計劃旨在協助

學校制訂一套公平、公正及公開的投訴管理制度，及試行上述的

優化安排。教育局已就先導計劃進行檢討，結果顯示大多數先導

學校均認同有關學校日常運作及內部事務的投訴應由校方負責處

理，而設立校本處理投訴機制亦有助學校建立正面的處理投訴文

化，加強與持分者的溝通及減少因誤會而引起的投訴。試行校本

機制後，大多數先導學校均表示處理查詢 /投訴的過程比以前更清

晰順暢，投訴個案數目沒有明顯改變，而教職員處理投訴的工作

量亦沒有明顯增加。此外，大多數先導學校均認同教育局的《學

校處理投訴指引》能提供清晰的程序供學校人員參考，相關的培

訓課程亦能提升教職員處理投訴的技巧和信心。  

 

5.  由於先導計劃的檢討結果十分正面，教育局接納委員會的

建議，於 2017 年 9 月 1 日開始在全港公營及直資學校全面推行優

化安排，並於 2015 年 9 月推出「優化學校投訴管理計劃」 (優化

計劃 )，協助未參與先導計劃的學校儘早設立 /優化校本處理投訴機

制，妥善處理與學校日常運作及內部事務有關的投訴。所有非先

導學校可因應校本情況，選擇於 2016 年 9 月 1 日、2017 年 1 月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如投訴由學校員工提出，教育局會按現行安排直接處理。  

2
 教育局已於 2013 年 1 月成立「學校投訴覆檢委員團」，成員來自教育界及非教育界的

獨立人士，有需要時會成立覆檢委員會，負責覆檢投訴個案。要求覆檢的個案必須經

過校本調查及上訴階段處理，申請覆檢的人士或有關方面亦需提供足夠理據或新證

據，以支持其覆檢要求。覆檢安排只適用於已實施優化學校投訴管理安排的學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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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或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推行優化安排。學校須在所選擇實施日期

前完成有關準備工作，包括參照教育局提供的《學校處理投訴指

引》，制訂 /優化其校本處理投訴機制、諮詢教師及家長、呈交校本

處理投訴機制予法團校董會 /校董會 /校管會通過及安排負責人員

接受有關培訓等。校方亦須透過合適渠道，例如通告、教職員會

議、家長教師會、學校網頁等，通知持分者有關校本處理投訴機

制及程序。  

 

6. 教育局會為參加優化計劃的學校提供各項支援，包括提供

《學校處理投訴指引》範本、舉辦學校持分者簡介會，以及為學

校負責人員提供有關處理投訴技巧的培訓課程。  

 

7.  已推行優化安排的學校名單，將會分階段上載於教育局網

頁，供公眾人士參閱。  

 

8.  如就優化計劃或優化安排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863 4771

與學校發展分部特別職務一組聯絡。  

 

 

教育局  

2016 年 9 月  


